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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置目的：

        為獎勵與培育本系品學兼優學生，本系設置研究生獎學金及擔任教學助理之

助學金。獎學金核發對象為本系碩博士班在學學生；

    助學金核發對象為本系學士班與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其核發要點依本作業須知辦

理。

貳、獎助學金分配原則：

  一、依實際開排課需求，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先行分配，經系務會議通過。

  二、本須知之經費來源為理學院核定本系之獎、助學金，所獲配獎學金，若有支用

餘額，得視需要流用至助學金，惟流用比例以不超過

      百分之七十為原則。

參、獎學金核發規定：

    一、申請程序：新生由本系推薦敘獎，舊生請於開學二週內持歷年成績單逕向系辦

公室提出申請。

    二、審查機制：經系所承辦人員、學生事務委員及系所主管審核後(詳如附表一)，
經提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始可核發。

  三、獎學金核發對象及名額：

  （一）碩士班

   1. 研一上學期新生以甄試入學考試成績為準，甄試生擇優一名；五年一貫甄試生甄

試放榜擇優二名。

   2. 研究所課程主要科目包含量子力學(一)、電動力學(一) 與統計力學，研一下學

期則依研一上學期主科成績優異之前二名。

     若遇同分者，(1)將再依該學期總成績擇優一名或(2)獎金將平均分攤。

   3. 研二上學期依研一全年主科成績優異前二名。若遇同分者，(1)將再依該學期總

成績擇優一名或(2)獎金將平均分攤。

      4. 學生有特殊表現優異，經提系務會議討論通過者。

      5. 碩士班成績不得棄選且無不及格科目。
  （二）博士班

      1.  博士新生(一般生)入學考試(含甄試)及外籍新生共二名，給予入學第一年獎學金

之獎勵。

      2.  學生有特殊表現優異，經提系務會議討論通過者。

  四、獎學金核發標準、支領月數及月支金額：

  （一）碩士班

      1. 獲第1項獎勵條件之甄試新生，當學期給予一萬元之獎勵，支領二個月，月支五

千元；五年一貫甄試新生，當學年給予一萬元之獎勵

     ，上下學期各支領二個月，月支五千元。

   2. 獲第2、3項獎勵條件之學生，當學期給予一萬五仟元之獎勵，支領三個月，月支

五千元。



   3. 獲第4、5項獎勵條件之學生，由系務會議討論獎勵金額。

   (二)博士班

   1. 獲第1項獎勵條件之新生，給予當學年度八萬元之獎助學金，分上、下學期各支

領四個月，月支一萬元。

   2. 獲第2項獎勵條件有特殊表現優異之學生，由系務會議討論獎勵金額。

   3. 領取當學期獎助學金需擔任當學期之助教。

肆、助學金核發規定：

  一、申請程序：於該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就教學助理需求，依經費核發狀況分配課程

助教，並於第二階段加退選結束後公告名單。

  二、審查機制：

  （一）經系所承辦人員及系所主管審核後，經提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始可核發。

  （二）欲擔任教學助理必須持有「教學助理研習證書」；若無證書者，必須於當學

期完成研習始可擔任教學助理。

  （三）大學部課程限大二或以上學生擔任，研究所課程限碩博士班學生擔任。

  （四）其他監考、批改作業、協助課程等教學性質工作不在此限。

  三、助學金核發方式

  （一）助學金核發對象：就讀本校大學部及碩、博士研究生(含外籍生)，以擔任本

系(所)教學助理或支援 教學性質工作為主。

  （二）助學金核發標準、支領月數及月支金額：

      1. 本系(所)專業必修課程可分配1至3名助教，依修課人數多寡彈性調整，每學期至

多核發4個月，月支上限為8,000元。

      2. 本系(所)專業選修課程可分配1至2名助教，依任課教師需求及修課人數多寡彈性

調整，若需協助監考等事項，可依每個月參與時數

     核實支用，月支上限為4,000元。

      3. 參與教學性質工作核發人數，由系主任依業務需求彈性分配。定期需求者，每

人每月給予上限為3,000元；不定期需求者，則依每個

     月參與時數核實支用。

      4. 一人可同時擔任多門課程助教或參與教學性質工作，支領金額依實際擔任或工

作時數核實支用。

  四、助學金核發另訂考核方式(詳如附表二、三)。
  伍、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